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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 ：檢陳本院少年法庭邱法官佳玄之停止審理裁定、憲法法庭 

聲請書一件’請釣院大法官解釋憲法’敬請雲核。

說 明 ：本件係本院少年法庭邱法官佳玄審理本院114年度少調字 

第195號 、114年度少調字第196號 、114年度少調字第197 

號 、114年度少調字第198號 、114年度少調字第244號違反 

洗錢防制法等事件，認為所應適用之法律有違蕙之疑義， 

上開事件業已裁定停止程序，並提出釋憲聲請書載明法律 

上具體違蕙之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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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聲請書

壹 、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一 、 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，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 

範 ，依其合理確信，認有牴觸憲法，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 

直接影響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；各法院就其 

審理之原因案件，以本節聲請為由而裁定停止程序時，應附以 

前條聲請書為裁定之一部。如有急迫情形，並得為必要之處 

分 ，憲法訴訟法第5 5條 、第 5 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 、 本院認本案應適用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 5條 規 定 「少年法院就 

繫屬中之事件，經調查後認為以由其他有管轄權之少年法院處 

理 ，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之保護者，得以裁定移送於該管少年法 

院 ；受移送之法院，不得再行移送。」，致收受移轉案件之法 

院 ，縱認由其他有管轄權之少年法院處理，可使少年受更適當 

之 保 護 ，亦無從再為移轉管轄，有違憲法第 156條對少年之特 

別 保 護義務，而有抵觸憲法第1 6條訴訟權之疑義，因此提出客 

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的具體理由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憲法解 

釋 ，宣告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 5條 後 段 規 定 「受移送之法院，不 

得再行移送」違 憲 。

貳 、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 

權利

一 、本案事實經過

本院受理 1 1 4年度少調字第 19 5號 、1 9 6號 、19 7號 、19 8號 、

2 4 4號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該案係少年分別經桃園市警察



局桃園 分 局 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

署移送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；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臺灣屏東 

地 方 法院後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、屏東地方法院以少年及其法 

定代理人均設籍花蓮為由，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1 3年度少調 

字 第 213 0號 、2189號 、2364號 、11 4年度少調字第 146號裁 

定 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4年度少調字第6 8號 移 送本院。然經 

本院少年調查官調查後，發現少年於民國11 3年 9 月起即在新 

北 市 就 學 ，並居住於新北市之監護人家中，而少年現因另案於 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執行保護管束，故少年及其現在保護少年之 

人均希望本案得移轉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，以利後續程序 

之 進 行 。

二 、本案所涉及的憲法及相關法律條文

聲請人審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 5條 後 段 規 定 「受移送之法院， 

不得再行移送」1，致收受移轉之法院，縱因事後少年之家庭變 

故 ，認由其他有管轄權之少年法院處理，可使少年受更適當之 

保 護 ，亦無從再為移轉管轄，有違憲法第 156條對少年之特別 

保 護 義 務 ，而侵害少年憲法第 1 6條 訴 訟 權 。

參 、聲請判決之理由、應受審査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 

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

一 、憲法第 1 6條訴訟權及憲法第156條對少年之特別保護義務之内

涵

1 、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，為憲法第 16條 所 明 定 。所稱訴 

訟 權 ，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，不僅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

移轉裁定依法並無救濟途徑，附此敘 明 。



時得提起訴訟請求權利保護，尤應保障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 

正 、迅 速 審 判 ，獲得救濟之權利，俾使人民不受法律以外之成 

文或不成文例規之不當限制，以確保其訴訟主體地位（司法院 

釋 字 第 44 6號意旨參照）。

2 、憲法第 1 6條所規定之訴訟權，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 

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内容，國家應提供有 

效之制度保障，以謀其具體實現，除立法機關須制定法律，為 

適當之法院組織及訴訟程序之規定外，法院於適用法律時，亦 

須以此為目標，俾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有 及 時 、充分回復 

並實現其權利之可能。訴訟程序倘未損於訴訟權核心内容，立 

法者自得斟酌憲法上有效法律保護之要求，衡諸各種案件性質 

之 不 同 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，尚無違於訴訟權之 

保 障 。審級制度為訴訟程序之一環，有糾正下級審裁判之功 

能 ，乃司法救濟制度之内部監督機制，其應經若干之審級，得 

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性質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定 

之 ，尚難謂其為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（司法院釋字第396 

號 、第 44 2號 及 第 5 1 2號等解釋參照），而要求任何訴訟案件均 

得上訴於第三審，始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相符（司法 

院釋字第 57 4號意旨參照）。

3 、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與維 

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，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2 2條 保 障 。為保護 

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，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 

義 務 （憲法第 15 6條規定參照）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 

益 ，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，社會及經濟之進展，採取 

必要之 措 施 ，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。國家對



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保護，固宜由立法者衡酌社經發展程度、 

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、社會資源之合理調配等因素，妥為規劃 

以決定兒童少年保護制度之具體内涵。惟立法形成之自由，仍 

不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（司法院釋字第 

6 6 4號解釋參照）。

二 、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5條 後 段 規 定 「受移送之法院，不得再行移 

送 」，並不符合憲法第156條對少年之特別保護義務即少年之最 

佳 利 益 ，已侵害憲法第1 6條訴訟權之保障。

1 、 立法者於 5 1年 1 月 1 9 日制訂之少年事件處理法，其 中 第 1 5條 

後 段 已 規 定 有 「受移送之法院，不得再行移送」，而後少年事件 

處理法歷次修正均未修訂前開規定，雖無法考究原立法目的， 

然有論者認為從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 5 條條文内容可知，當初 

立法者是為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所設計之便宜措施，允許案件 

繫屬中之少年法院法官，得以裁定將案件移送至其他少年法院 

調 查 、審理2 ，然此亦無法說明若係為使少年受更適當保護，何 

以受移送之法院，即不得再行移送？僅能勉強解釋為立法者或 

許是為了程序的安定性，始有如此之設計。

2 、 然 而 ，如此之立法設計，於本案之情形中，因現行移轉管轄之 

裁定並無救濟之途徑3 ，且受移送之法院，亦不得再行移送至適

2 見 何 明 晃 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 5條規定之反思與檢討（上 ），司法週刊第1832期 ，1 0 6年 1 

月 6 曰

3 少年事件處理第6 1條 ：「少 年 、少年之法定代理人、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，對於少年 

法院所為下列之裁定有不服者，得 提 起 抗 告 。但輔佐人提起抗告，不得與選任人明示之意思相 

反 ：一 、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輔導之裁定。二 、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

第二款命收容或駁回聲請責付之裁定。三 、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、第三項所為命少年應遵守事 

項 之 裁 定 。四 、第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延長收容或驳回聲請撤銷收容之裁定。五 、第二十七條 

第 一 項 、第二項之裁定。六 、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裁定。七 、第四十條之裁定。八 、第四十二 

條 之 處 分 。九 、第五十五條第三項、第五十五條之三留置觀察之裁定及第五十五條第四項之撤 

銷保護管束執行感化教育之處分。十'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三項延長安置輔導期間之裁定、第五 

項撤銷安置輔導執行感化教育之處分。十 一 、驳回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聲請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 

執 行 之 裁 定 。十 二 、第五十六條第四項命繼續執行感化教育之處分。十 三 、第六十條命負擔教



當之法院，將使相較於成年人而言，遷徙難度較高之少年無法 

獲 得 公 正 、迅速審判之審判，而侵害憲法第1 6條訴訟權之保障

4 □

肆 、結論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5條 後 段 規 定 「受移送之法院，不得再行移 

送 」，或係為追求程序之安定性，抑或係為避免少年法官不斷推諉案 

件 ，而使少年淪為人球。然以全面禁止再次移送之方式，卻忽略少 

年於成長階段中，容易因家庭環境等因素致居住處所不斷遷移之情 

形 ，而對少年最適當之法院本即處於變動之狀態，若為避免少年法 

官推諉案件之情形，或可將其規定為「受移送之法院，應 得 少 年 、 

法定代理人及現在保護少年之人之同意始得再行移送」，如此可兼顧 

程序之安定性，並符憲法第 156條對少年之特別保護義務，以保障 

少年之訴訟權。

综 上 ，聲請人認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5條 後 段 規 定 「受移送之法 

院 ，不得再行移送」，並未考量憲法第156條對少年之特別保護義務 

即少年之最佳利益，已侵害憲法第1 6條訴訟權之保障。

此致 

憲法法庭

聲 請 人 ：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法官邱佳玄 

中 華 民 國  114 年 7 月 31 日

養費用之裁定。」

4 有論者認為此規定於無形中限制、侵害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受憲法所保障之居住及遷徙自 

由 ，見何明 晃 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 5條規定之反思與檢討（下 ），司法週刊第1833期 ，10 6年 

1 月 1 3 日


